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

是否同意公开：是
     办理结果：B     
涞自然资规建议字﹝2023﹞第5号



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三次会议第59号建议的答复

钟学志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砂石骨料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县委、县政府本着发展县域经济、增加财政收入的思路，鼓励矿业开采，矿业企业迅速增加，并一度成为全县的支柱产业，带动了涞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够健全，全县矿业企业数目多、分布广、起点低、规模小、效益差，开采方式粗放、工艺落后，部分山体遭到破坏，矿山固废物大量堆积，遗留下许多生态环境问题。目前，经第三方核实的我县矿山固废物储量约5.8亿吨，其中独山城矿区通过第三方核实的储量约3.3亿吨。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解决我县现存废渣无序堆放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县政府根据实际积极探索矿山固废物综合利用模式。一是科学规划、合理安排。编制完成全县《固废综合利用规划》、《固废物利用后生态修复规划》以及《涞源县杨家庄矿区固废物利用后生态修复规划》、《涞源县独山城矿区规划治理方案》，对矿区矿山固废物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做了详细的规划安排。二是设置门槛、严格准入。县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《涞源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矿山固废物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涞政〔2019〕4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快固废物处置利用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见》（涞政〔2022〕5号），通过准入门槛，严格控制投资企业数量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兼并、收购、股权转让等方式整合固废物资源，确保每个区域布局合理、生产有序。在独山城矿区，县政府已引进多家优势企业参与独山城矿区固废物综合利用，其中已建成项目：京源城270万吨/年生产线2条，鑫鑫矿业450万吨/年生产线1条，鑫泰350万吨/年的生产线1条，嘉鸿200万吨/年的生产线1条，累计生产砂石骨料1558余万吨，占全县累计生产砂石骨料总量的68%；在建项目：泓亿300万吨/年生产线1条，鑫盛300万吨/年的生产线1条，鑫岩300万吨/年生产线1条，旭安400万吨/年生产线1条；筹建项目：东俊与中材绿建合作的200万吨/年项目，亚华与永达合作的200万吨/年项目。待上述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，独山城矿区的砂石骨料产量可达3240万吨/年，成为我县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在推动固废物综合利用企业投产达产方面，各有关部门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、各司其职，同时加强协调联动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，积极主动协助企业办理相关手续，切实为项目落地和企业发展做好服务，尽快实现资源开发助力县域经济发展，为“新时代经济强县、品质涞源”建设提供坚实资源和生态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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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2045484]
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承办单位
	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	建议编号
	第59号

	标  题
	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砂石骨料的建议

	代

表

意

见

建

议
	满 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












         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  



说明：办复后上门征询意见时，请代表填写。要及时报送县政府办公室116房间。       联系电话：732189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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